	安宁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行政审批容缺受理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审批 层级
	主要材料（不可容缺）
	次要材料（可容缺）

	1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
	州（市）、县（区）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
3.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1.股东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和经理的任职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

	2
	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
	州（市）、县（区）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章程；
3.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应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核准文件；
4.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1.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募集设立的提交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
2.发起人的主体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提交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涉及发起人首次出资是非货币财产的，提交已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证明文件。

	3
	分公司设立登记
	州（市）、县（区）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申请书》；
2.公司申请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规定必须在登记前报经批准的项目，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的复印件。
	1.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
	公司变更登记
	州（市）、县（区）
	1.《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
2.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
3.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
4.变更事项相关的材料文件；
5.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公司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1.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5
	分公司变更登记
	州（市）、县（区）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申请书》；
2.变更事项相关的材料文件；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公司变更事项必须报经批准的，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或者许可证件复印件。
	1.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6
	公司注销登记
	州（市）、县（区）
	1.《企业注销登记申请书》；
2.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解散的决议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破产裁定、解散裁判文书，或者行政机关责令关闭或公司被撤销的文件；
3.经确认的清算报告；
4.国有独资公司申请注销登记，还应当提交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决定。其中，国务院确定的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还应当提交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复印件。
（备注：申请简易注销登记的，无需提交第2、3、4项材料，需要提交《简易注销全体投资人承诺书》（强制清算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裁定，破产程序终结的企业提交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裁定））
	1.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7
	分公司注销登记
	州（市）、县（区）
	1.《分公司、非法人分支机构、营业单位登记（备案）申请书》。
	1.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8
	食品生产许可证核发
	县（区）
	1.食品生产许可申请书；
2.食品生产工艺流程图；
3.食品生产主要设备、设施清单；
4.专职或者兼职的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的信息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5.食品生产设备布局图；
6.加工场所周围环境平面图、各功能间平面布局图；
7.现行有效的国家、地方食品安全标准或企业标准；
8.试制产品合格检验报告。
	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9
	食品生产许可证变更
	县（区）
	1.食品生产许可变更申请书；
2.与变更食品生产许可事项相关的材料。
	1.《食品生产许可证》正副本；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生产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10
	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
	县（区）
	1.《食品经营许可证》延续申请书。
	1.《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

	11
	食品经营许可证核发
	县（区）
	1.《食品经营许可证》申请书；
2.与食品具有适应的主要设备设施布局、操作流程等文件；
3.从业人员健康体检合格证明文件；
4.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健康管理、进货查验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

	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食品经营许可申请的，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12
	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
	县（区）
	1.《食品经营许可证》变更申请书。
	1.《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副本。

	13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核发
	县（区）
	1.法定代表人、企业负责人、质量负责人；                           2.组织机构与部门设置说明；            3.经营范围、经营方式说明 ；           4.经营场所、库房地址的地理位置图、平面图、房屋产权证明文件或者租赁协议（附房屋产权证明文件）；                    5.经营设施、设备目录 ；               6.经营质量管理制度、工作程序文件目录 ；                         7.信息管理系统基本情况介绍及功能说明。
	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14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变更
	县（区）
	1.签字并加盖公章的申请表；
2.与变更事项相关材料。
	1.申请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申请人委托他人办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的，代理人应当同时提交授权委托书以及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15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新建）
	州（市）、县（区）
	1.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2.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设备有效检定或校准证书；
3.开展检定或者校准项目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模拟检定证书或校准证书。
	1.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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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量标准器具核准（复审）
	州（市）、县（区）
	1.计量标准考核（复查）申请书；                            2.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计量标准器及主要配套连续、有效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3.随机抽取该计量标准近期开展检定或校准工作的原始记录及相应的检定或校准证书 ；              4.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连续的检定或校准结果的重复性试验记录；                            5.计量标准考核证书有效期内连续的计量标准的稳定性考核记录。
	1.计量标准技术报告。



